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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安全衛生法目的

•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勞工安  
全與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  
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律  
之規定。



環境危害因子→曝露者

• 化學性

• 生物性

• 物理性

• 人因工程

• 死亡、疾病

• 降低正常功能及抵
 抗力

• 改變正常功能及抵
 抗力

• 無效應



雇主對左列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
 

要安全衛生設備
• 一、 防止機械、器具、設

備等引起之危害。
• 二、 防止爆炸性、發火性

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 三、 防止電、熱及其他

之能引起之危害。
• 四、 防止採石、採掘、裝

卸、搬運、堆積及採
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
害。

• 五、 防止有墜落、崩塌等
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
之危害。

• 六、 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 七、 防止原料、材料、氣體、蒸

氣、粉塵、溶劑、化學物
品、含毒性物質、缺氧空
氣、生物病原體等引起之危
害。

• 八、 防止輻射線、高溫、低溫、
超音波、噪音、振動、異常
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 九、 防止監視儀表、精密作業等
引起之危害。

• 十、 防止廢氣、廢液、殘渣等廢
棄物引起之危害。

• 十一、 防止水患、火災等引起之
危害。



雇主對左列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
 

要安全衛生設備

• 雇主對於勞工就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
 梯或通風、採光、照明、保溫、防濕、休
 息、避難、急救、醫療及其他為保護勞工
 健康及安全設備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
 之措施。

• 前二項必要之設備及措施等標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所稱作業場所，係指工作場所中，為特定之工作目的所設之場所。



勞工安全衛生法規條文精義

工廠(場)所意外事故或職災發生的原因：

不安全（衛生）的物為因素
 

10 %

不安全（衛生）的人為因素
 

88 %

其他（或為不可預測抗拒者）
 

2 %

所有事故與職業災害，

都可藉安衛管理
 

事先予以防止。



雇 主 及 各 階 人 員 安 衛 刑 責

雇主（雇主代理人）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一、三十二條

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一年以下有期徒刑

工作場所負責人 一年以下有期徒刑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二條

勞工安全衛生人員
 生產部門主管

 各階領導指揮監督人員
 現場作業人員

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二百七十六條



• 消費者保護法的修定納入適用(含學校):
--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無安

 
全或衛生上之危險。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
 

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理危險之方法。

--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連
 

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
 輕其賠償責任。

重要性



消費者保護法

• 第三十六條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
 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經第三十
 三條之調查，認為確有損害消費者生命、
 身體、健康或財產，或確有損害之虞者，
 應命其限期改善、回收或銷燬，必要時並
 得命企業經營者立即停止該商品之設計、
 生產、製造、加工、輸入、經銷或服務之
 提供，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



學生疏忽應負法律責任

‧刑法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兩年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金』。第二項規定: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
 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三千元以下
 罰金』。

‧刑法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六個月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之罰金』。第二項規
 定:『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之過失傷害人者，

 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之罰
 金。致重傷害者處三年以下以期徒刑、拘役或兩

 千元以下罰金。』



職業衛生三大工作：

• 認知作業場所危害因子及可能對人健康之
 影響

• 依據經驗及測定定量技術評估危害因子可
 能對人健康之影響

• 提供消除、控制、降低危害因子方法



化學性危害概論

• 神經危害

• 皮膚與黏膜危害(Vesicants)
• 血液

• 呼吸系統抑制(Choking)
• 強烈的生理反應(Vomiting)
• 阻礙生理活動(Incapacitating)
• 工業上使用有毒化學物質



化學物質進入人體途徑

• 吸入:由鼻孔或口腔進入，經血液或淋巴傳送至器
 官；肺泡表面積70~100平方公尺，接觸溶入血

 液，因此90％中毒為呼吸道引起

• 皮膚接觸:經由汗腺、皮酯腺、毛囊滲入後由微血
 管帶到循環系統

• 食入:污染場所因個人手不清潔或食物暴露於環
 境，藉由吃東西或吸煙進入腸胃道吸收

• 眼睛：因潑濺或暴露於霧滴、蒸氣或氣體由眼睛
 吸收過量引發系統毒性



空氣中危害物之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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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塵

霧滴

燻煙

生物性
微粒

氣體

蒸氣

氣
狀
污
染
物

氣
狀
污
染
物粒

狀
污
染
物

粒
狀
污
染
物

粒狀物是指懸浮於空氣中的微粒，
其大小通常以微米（10-4

 

公分）
或次微米（10-7

 

公分）為單位。



過去發現之職業病與環境病曾發表

• 暴 露 場 合

 
致 病 因

 
病 名

 職業性暴露

 軸承製造

 
煤 油

 
皮膚炎

 印刷打樣

 
正己烷

 
多發性神經病變

 巴拉刈製造

 
雙玭啶異構物

 
皮膚癌

 噴灑農藥

 
殺蟲劑

 
皮膚炎

 彩色印刷

 
四氯化碳

 
肝炎及腎衰竭

 瓦窯製造

 
鉛

 
多發神經病變

 蓄電池回收

 
鉛

 
多發神經病變

 蓄電池製造

 
鉛

 塑膠安定劑製造

 黏扣帶製造

 
二異氰酸甲苯

 
氣喘

 石綿瓦製造

 
石綿

 
肺功能受損

 錳、鐵鎔鍊

 
錳

 
巴金森氏症侯群

 農藥分裝

 
有機磷劑

 
膽鹼酯脢活性下降

 假皮製造

 
二甲基甲醯胺

 
肝炎

 噴漆或烤漆

 
混合溶劑

 
肝功能變化神經行為改變

 鹼氯生產

 
汞

 
亞臨床神經病變

 硬鉻電鍍

 
鉻酸

 
鼻中膈缺損

 聚氯乙烯製造

 
氯乙烯

 
DNA單股斷裂 肝功能變化



毒性（Toxicity)

• 毒性是指對生物體結構造成破壞或功能紊
 亂的一種性質。通常含有毒性之物質可能
 經由皮膚、呼吸或口服而導致急性或慢性
 疾病。

• 而物質的毒性可由LD50或LC50的標準試驗
 決

 定。



毒性化學物質（Toxic Chemical 
Substance）

• 化學物質因大量流佈、環境蓄積、生物濃
 縮、生物轉化或化學反應等方式，致污染
 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者。

• 另外化學物質經實際應用或學術研究，證
 實有導致惡性腫瘤、生育能力受損、畸胎
 或遺傳因子突變等亦是。



化學物之毒性

• 劑量係指有害物進入人體
 之多寡，有害物進入人體
 後，如果劑量輕微，可能
 並不致對人體造成不良反
 應，如劑量稍高時，則可
 能造成輕微之不適或可恢
 復之影響，但當進入人體
 劑量較高時即可能導致若
 干嚴重反應，甚至死亡。

• 許多人體所必須之營養成
 份攝取過量時也會對人體
 造成不良影響，有時甚至
 有相當嚴重之中毒症狀。



LDLD（（LCLC））50 50 

劑量
濃度



急毒性(Acute Toxicity)

高劑量下的化學藥劑在短時間內(通常在
 24~48小時內）對生物體所產生的致毒害效
 應。暴露的途徑（吸入、接觸、口服）可

 能為單一途徑或同時為二種或三種方式，
 為較易被生物體所吸收之化學藥劑在高劑
 量下產生立即而致危害的毒性。



• 慢性毒性(Chronic Toxicity) 
給實驗性動物長期重複給予有毒物質

 所致的毒性反應或損害。

慢性毒性有別於急性毒性反應，是一種
 長期的蓄積毒性，可受衰老等多種因素的

 影響，此種資料是化學物質安全性評估和
 制定各類容許限量標準的重要依據。



依生理作用分類

(一)
 

窒息性物質

(二)
 

刺激(腐蝕)危害性物質

(三)
 

麻醉危害性物質

(四)
 

致塵肺性物質

(五)
 

發熱性物質

(六)  全身性危害物質

(七)
 

致過敏性物質

(八)
 

致變異及致畸胎性物質

(九)
 

致癌性物質



(一)  窒息性物質

1. 單純性窒息性物質：

如氮氣、氬氣、甲烷、丙烷、丁烷及二氧化碳等
會稀釋氧氣濃度造成缺氧窒息。

2. 化學性窒息性物質：

一氧化碳及氰化物等影響組織對氧之利用或阻止

干擾氧之送至組織；硫酸霧滴使喉部痙攣、二氧

化氮造成肺水腫等均會影響肺部氣體的交換。



測量設備



測量設備





氣體分流三通管接頭洩漏氣體 氣水分離器入口接頭洩漏氣體

一氧化碳中毒





96年6月新竹市某事業單位從事磷酸鋅皮膜藥水調配
 作業產生高濃度二氧化氮 造成1死1重傷之重大職災

亞硝酸鈉與酸性溶液





(二)  刺激(腐蝕)危害性物質

1.     此等物質一般具有酸或鹼之特性。刺激性物質亦具有腐蝕

性，對皮膚、眼睛引起激烈之灼傷而導致嚴重腐蝕傷害，

長期酸氣由口中吸入或侵蝕時會造成牙齒酸蝕症。此等物

質亦會導致呼吸道發炎疼痛、粘液分泌增加； 嚴重之發炎

或粘膜腫脹會導致呼吸道狹窄甚至窒息；肺泡發炎導致肺

水腫造成心臟衰竭或窒息死亡。

2.     刺激之部位與該物質之溶解度有關；高溶解度者有氨、

氯化氫、氟化氫、甲醛、乙醛等作用於上呼吸道；中溶解

度者有二氧化硫、氟、氯、溴、碘、臭氧等則可同時影響

上呼吸道及下呼吸道；至於溶解度較低之二氧化氮、三氧

化二氮、光氣等則主要作用於下呼吸道及呼吸道末端。





鉻 導 致 鼻 中 隔 穿 孔



氫氟酸職災



氫
氟
酸
腐
蝕

氫
氟
酸
腐
蝕



強酸傷眼





(三)  麻醉危害性物質

1. 急性中毒
 

：

瞬間吸入高濃度之有機溶劑蒸氣，極易死亡或立刻產生嚴

重臨床症狀(昏迷) 。

2. 慢性中毒
 

：(職業病) 

長時間暴露低濃度有機溶劑蒸氣下，會產生下列慢性病變：

(1)神經系統
 

頭痛、幻想

(2)造血系統
 

目眩、貧血(甲苯及二甲苯)

(3)  肝
 

臟
 

疲勞、食慾 不振及黃瘦

(4)  皮
 

膚
 

乾裂疼痛、角質化、起泡潰爛

(5)  致
 

癌
 

肝 癌 (含氯之有機溶劑)



職業性正己烷中毒臨床症狀

(手腳酸麻無力、肌肉萎縮)



四 氯 化 碳 中 毒



















職業性環氧樹脂皮膚病可能接觸行業

可能接觸行業：
遊艇製造業
玻璃纖維板製造業
樹脂製造業
衛浴設備製造業
裝潢業（A+B膠）
電子零件製造業



氣密條防止化學物

 
品外洩

偵測器

一般貯存箱



貯存體



測量設備選用



測量設備選用





(四)  致塵肺性物質

1.  良性塵肺症(非纖維化性塵肺症)

2.  纖維化性塵肺症

(1) 矽肺症

(2) 煤礦工塵肺症

(3) 石綿肺症



1.  良性塵肺症(非纖維化性塵肺症)

良性塵肺症之特徵為對塵埃之組織反最小，對肺機能不生障礙

者不致有成為癌症之因素者。僅由於吸入塵埃蓄積留存於肺部

不具伴有明顯的組織纖維化反應，無肺功能障礙。而在胸部 X

光片上出現細 小圓形斑點陰影。最常見為：

(1) 石膏沈著症

(2) 石末沈著症

(3) 錫肺症

(4) 鋇肺症



2.  纖維化性塵肺症

(1) 矽肺症：
 

矽肺症在肺內形成由圓形的膠原所組成的細小分

離的纖維性小結，小結分佈於血管周圍的淋巴管

淋巴結中。矽肺小結會融合而成為大纖維化塊。

矽肺症通常於多年矽塵暴露後，且進行較慢。

(2)礦工塵肺症：發生於煤礦的礦工，因吸入煤塵所引起，曾

或同時暴露於矽塵者會發生混合塵肺纖維化。

肺部內煤塵斑有中央小葉型肺氣 腫。煤塵與

膠原蛋白纖維結合成為黑色的纖維化大團塊

(3)石綿肺症：
 

石綿肺症是一種廣泛肺間質纖維化疾病，多分佈

於肺下半，肺肋膜可變厚。嚴重纖維化部域可見

支氣管擴張，肺門淋巴腺也 不增大







(五)  致熱物物質

金屬燻煙或高分子燻煙等暴露會造成如感冒般忽冷
 忽熱之症狀。如鋅、鎘、銅及塑膠射出成型產生之
 燻煙等。





(六)  全身性危害物質

吸入或吸收此等物質會產生毒性病理作用，包括身體

不同部位的危害，如鉛之危害：

1. 神經系統：震顫、垂腕症

2. 造血系統：鉛顏貌(蒼白)

3. 生殖系統：男性不孕、懷孕流產

4. 消化系統：便祕、 腹痛、疝痛及鉛緣







(七) 致過敏性物質

1.   會對呼吸道產生刺激、使粘膜腫脹、鼻分泌物增加
、打 噴嚏、呼吸困難、氣喘、降低肺活量等，如異
氰酸鹽類及花粉、香料、皮革纖維、煙草等之粉塵
暨棉花、大麻、黃麻等之纖維。

2.  TDI(二異氰酸甲苯)作業
 

— 職業性氣喘



(八)  致變異及致畸胎性物質

1.  致變異物質

改變精子或卵子之遺傳基因，如氯乙烯等。

2.  致畸胎性物質

致畸胎物會導致懷孕婦女胎兒孕育之傷害，致畸胎物

不會傷害母體，但進入孕育中之胎兒並加以傷害，如

不幸暴露於會造成畸型的安眠劑（Thalidomide），在
德國曾造成一萬人以上的畸型；水銀亦是一種致畸胎
物。



(九)  致癌性物質

1.鍍硬鉻作業—鼻中隔穿孔及肺癌

2.巴拉刈作業—皮膚原位癌

3.石綿作業—間皮瘤及肺癌

4.苯作業—骨髓性白血病(血癌)

5.染料作業—膀胱癌

(β-萘胺、聯苯胺、二胺基聯苯、4-胺基聯苯、奧黃等)

6.氯乙烯作業
 

— 肝癌

7.鎘
 

— 痛痛病及肺癌

8. 瀝青、柏油
 

、砷 —皮膚癌



巴 拉 刈 導 致 皮 膚 疾 病





相乘效應及相加效應

(一)相乘作用：兩種物質同時存在時，其危害大於兩種危害相
加的效果，有時甚至等於兩者相乘的效應，

例如：菸煙與石綿、菸煙與二氧化矽、氫氟酸及硫酸鈹、
過氧化氫及臭氧 、 二氧化硫及硫酸霧滴

石綿職業暴露會增加5倍罹患肺癌的機會，吸菸會增加10倍

罹患肺癌的機會，若同時吸菸及石綿職業暴露則會增加50倍
罹患肺癌的機會。

(二) 相加作用：兩種物質同時存在時，其危害約等於兩種危害
相加的效果。

例如： 鉛＋砷＋鎘→貧血

二氧化硫＋二氧化氮→降低嗅覺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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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性爆炸

• 物理性爆炸特徵為爆炸現場通常無燃燒痕跡，並且傷者衣
 服無大面積燃燒痕跡。

• 輪胎爆炸、電線過負載爆炸、火山爆炸、水蒸氣爆炸、

突沸(沸騰液體膨脹蒸氣爆炸-BLEVE)
儲槽在施氣體耐壓試驗失敗所發生之爆炸等，皆屬於物理

 性爆炸。

BL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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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爆炸

• 化學性爆炸特徵為爆炸現場有燃燒之痕跡，且傷者有大面積
 燃燒痕跡，這是因為燃燒之化學物質爆炸燃燒波於受難者四
 周展開，導致皮膚表面積大面積燒傷。

• 氣體爆炸、霧滴爆炸、粉塵爆炸、分解爆炸、聚合爆炸、反
 應性失控爆炸、可燃性蒸氣爆炸。



 
有機溶劑氣爆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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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化學性爆炸

• 物理化學性爆炸是同時或順序發生物理及化學性爆炸。

例如：液化氣體因某種因素造成壓力低於其臨界壓力或溫
 度升高至其臨界溫度以上時，由於無法維持液體狀態而急
 速蒸發體積膨脹造成沸騰液體膨脹蒸氣爆炸(BLEVE) ，這
 是物理性爆炸部份；如果此種蒸氣屬於可燃，接觸外部之
 著火源後，又會發生開放空間之蒸氣雲爆炸(UVCE) ，形

 成火球，這是化學性爆炸部分；兩部分緊接著發生，因之
 稱為物理化學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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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水蒸氣爆炸1 

• 如果使水突然全部蒸發成水蒸氣，

 其體積將比液態時增加幾乎達

 1700倍，甚為驚人，比起一般烷

 類（如液化石油氣）之300倍左

 右，其膨脹倍數甚為巨大，一般都

 認為甚為安全的水，如果突然瞬間

 全部蒸發，則有可能發生水蒸氣爆

 炸。

• 實驗室中難免會有熔融金屬物質之

 情形，如果不慎將該熔融金屬掉落

 之適量之水中，則將可能發生前述

 之水蒸氣急速膨脹而造成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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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可燃性蒸氣爆炸2 
• 實驗室曾經發生酒精燈爆炸之火災意外，酒精燈在使用中，因為

 火焰的加熱會使溫度徐徐上升而增加在酒精燈酒精液面上蒸氣之

 量，當酒精蒸氣濃度高的時候尚無問題，可是如果酒精燈之燈芯

 蓋被打開，空氣進入酒精燈內部，且飛散出來之蒸氣與空氣之混

 合氣又被燈芯等高熱部分引燃，此時火焰進入酒精燈內部就可以

 引起爆炸，使得酒精噴濺燃燒而成火災。



輝騰實驗室使用氫氣無偵測警報系統而洩漏引起爆炸五員死亡

易燃化學品如異常洩漏時 :如200c.c.THF或Acetone如揮發後遭引燃其閃燃危

 害引火直徑約可達2米之範圍{會引燃之狀況為:1.有明火2.有烘箱.加熱板.高
 溫爐等電加熱器使用中3.有撞擊火花4.有靜電火花5.有電器火花}



可燃性氣體排氣櫃



921地震中o化學實驗室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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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閉容器加熱引起之爆炸3 

• 密閉之容器如其中含有空氣或其它氣體如果因特別之因素受到

 加熱則會造成內部空氣之膨脹而使壓力升高當壓力 升高超過開

 容器所能承受之限度時就會炸開造成爆炸意外；如果內部氣體

 為可燃性將會擴大意外之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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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化學反應引起之爆炸5 

• 氯酸鉀或過氯酸鉀為過氧化物可以提供大量的氧，如果與
 可燃物混合，可以提高其燃燒進而由燃燒演變為爆炸。

• 化學實驗室都知道要稀釋濃硫酸的時候不可以將水倒進濃
 硫酸，而是應該將濃硫酸少量緩緩加進水中，否則可能發
 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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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火災爆炸發生

• 瞭解所處理物質之特性。

例如：物理化學特性、爆炸上下限、閃火點、所需最小著
 火能量、是否屬預混合氣體或物質。

• 現場溫度、壓力、氧濃度與溼度等環境狀況，瞭解因該等
 狀態對物質造成之危險性變化。

• 現場可能存在之著火源及其能量之大小，並採取消除該能
 量造成危險之相對防範措施。



鋼瓶耐壓不足受撞擊後爆炸



1. 鋼瓶之製造批號
2. 內容積（實測），記號Ｖ，單位公升
3. 鋼瓶之質量（不包括閥及閥帽），記號Ｗ，單位公斤
4. 充填氣體之種類
5. 耐壓試驗年月
6. 鋼瓶製造者之名稱或其符號
7. 耐壓試驗壓力，記號TP，單位kg/cm
8. 最高灌裝壓力，記號FP，單位kg/cm2

我國鋼瓶之刻印



美國對於鋼瓶刻印

 

1
2
3

5

4

6
7

1. 鋼瓶規範
2. 製造批號
3. 製造商或所有人名稱或其標記
4. 製造資料: 4─70：製造日期及初始耐壓試驗日期
5. 鋼瓶所有人之識別頸環
6. 製造商識別標記
7.

 
再檢查標記



鋼瓶室的鋼瓶刻印



國內流通美國DOT鋼瓶之分類：

• 高壓（150~6000 psig）：DOT 3A、DOT 
3AA、DOT3AX、DOT3AAX、DOT3AL等無

 縫容器；常用於充填氮氣、氧氣、氫氣等工
 業氣體。

• 中壓（150~500 psig）：DOT 4BA、DOT 
4B、DOT 3B等熔接容器；常用於液化性氣

 體，如丙烷、丁烷、碳氫化合物等。

• 低壓（<15 psig）：DOT 5A熔接容器；用於
 危害性液體，如三氯矽烷。

• 拋棄式（15~260 psig）：DOT 39熔接容
 器；用於氟氯碳、丙烷等，DOT 2P噴霧罐。



鋼瓶之再檢查期限
 

台灣：
 

CNS1261

出廠年數
 

水壓試驗期限

未滿１５年
 

３年

１５年以上２０年以下
 

２年

２０年以上
 

１年



鋼瓶與水壓環



自動化鋼瓶試水壓設備



危害因子預防

一、工程控制

二、作業管理措施

三、個人防護設備之使用

四、健康檢查及管理



災害預防之基本哲理

• 事故可以預防。

• 預防事故是種良好倫理，亦有利於財務。

• 預防事故所需費用相對微小。

• 防範技術並不困難。

• 事故必有原因，在發生前將其消除至為重要。

• 每一作業，必呈現某種危害，應能予發現並以消除。

• 每一大小事故，常由類似原因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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